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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8_B4_B5_

E5_B7_9E2011_c24_645826.htm 贵州省2011年省直及垂管系统

统一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人民警察)笔试成绩查分工作

已结束。根据《贵州省2011年省、市、县、乡四级机关统一

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简章》和《贵州省2011年法院、检

察院、公安（森林公安）、司法机关统一面向社会公开招考

人民警察和人民警察学员简章》（以下简称《招考简章》）

的有关规定，为做好我省2011年省直及垂管系统统一面向社

会公开招考公务员(人民警察)的现场资格复审工作，现将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组织领导 本次现场资格复审工作在省

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及省公务员局的统一领

导下，由省公务员招考办组织，各招考单位具体实施。资格

复审采取现场审查的方式进行。 二、现场资格复审时间和地

点 初审时间：2011年6月23日至6月27日（8:3017:30）。 递补

人员复审时间：2011年6月28日至6月29日（8:3017:30）。 地点

：省直及垂管系统职位现场资格复审地点见《贵州省2011年

省直及垂管系统统一招考职位现场资格复审地点一览表》（

附件1）；各有关市（州、地）辖区职位现场资格复审的时间

和地点由各有关市（州、地）公务员招考办自行确定。 三、

现场资格复审的有关要求 按照《招考简章》的有关规定，从

达到面试合格线的考生中，按招录职位笔试总成绩从高到低

在各招考职位计划数与现场资格复审人数1:3比例以内（含1:3

）确定现场资格复审人员，同一职位报考人员笔试总成绩名



次末位并列的同时确定为现场资格复审人员。省直及垂管系

统统一招考职位现场资格复审人员名单详见《贵州省2011年

省直及垂管系统统一招考职位现场资格复审人员名单》（附

件2），现场资格复审合格人员进入面试。 各招考单位须主

动与进入现场资格复审的考生（含递补人员）联系并做好联

系情况记录备查。进入现场资格复审的考生须主动与所报考

单位联系，保持通讯畅通，且须在现场资格复审规定的时间

内到招考单位指定地点进行现场资格复审。如因考生本人通

讯不畅、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或未能按时提供

现场资格复审所需材料的，视为考生自动放弃现场资格复审

，取消该考生进入下一个环节的资格，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考

生本人承担。 进入现场资格复审的考生须持笔试准考证、《

贵州省2011年省直及垂管系统统一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

人民警察)报名信息表》（以下简称《报名信息表》，附件3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2011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

生持《就业推荐表》）、有效《居民身份证》等报考职位要

求的相关资格条件的证明材料，笔试报名时同底一寸彩色照

片4张。在职人员还须持所在单位同意报考证明（中、小学教

师须持县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证明）到指定地点进行

现场资格复审。 “四项目”人员中“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特设岗位计划”的考生须到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

再到市（州、地）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复审。最后，持

市（州、地）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证明材料到报考单位进

行现场资格复审。其他人员的现场资格复审按以下程序进行

： （一）到县级“项目办”、“引导办”进行初审； （二）

初审后，到省“项目办”、“引导办”进行资格复审； （三



）资格复审后，持省“项目办”、“引导办”的有关证明和

报考职位要求的证明材料到所报考单位指定的地点进行现场

资格复审。 “四项目”人员所持的证明材料必须具有服务单

位、服务年限、服务期的起止时间等内容。 笔试准考证遗失

的考生可于6月27日前登陆贵州人事考试信息网

（www.gzpta.gov.cn）自行打印。 各招考单位必须严格按照《

招考简章》和考生填写的《报名信息表》，对考生是否符合

报考职位所需资格条件进行复审，经复审符合招考职位所需

资格条件的考生，由负责现场资格复审的部门签署意见，并

加盖公章。经复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取消其进入下一

环节资格，该职位在最低面试合格分数线以上人员中按笔试

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递补。经现场资格复审，招考职位无考

生通过现场资格复审或通过现场资格复审考生人数低于招考

职位计划数的，该职位取消或减少。 四、有关事宜 （一）各

招考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招考简章》的规定，对照招考职位

要求的学历、专业、其他报考条件等资格条件对考生提供的

信息逐一审查。如因招考单位现场资格审查不严导致考生进

入下一环节的，由此引起的后果由招考单位承担。各招考单

位必须在6月30日前将现场资格复审结果报省公务员招考办。 

（二）省公务员招考办发布的各项招考信息，如现场资格审

查、职位减少或取消、招考各环节的实施时间和地点等内容

都将在省公务员招考办对外公开的网站上进行公布，请考生

密切注意。媒体及网站公布的招考信息，因考生未阅而引起

的后果由考生自负。 （三）全省的现场资格复审工作要接受

同级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徇

私舞弊等不良现象。 联系电话： 省公务员局 0851-6826549 省



委组织部 0851-5892143 附件： #0000ff>1、贵州省2011年省直

及垂管系统统一招考职位现场资格复审地点一览表 #0000ff>2

、(1)贵州省2011年省直及垂管系统统一招考公务员职位现场

资格复审人员名单 #0000ff>(2)贵州省2011年省直及垂管系统

统一招考人民警察（人民警察学员）职位现场资格复审人员

名单 #0000ff>3、贵州省2011年省直及垂管系统统一面向社会

公开招考公务员(人民警察)报名信息表 贵州省公务员招考办

公室 二0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